附件4
师生满意度测评细则

为真实客观了解掌握师生对我校管理服务、建设发展的评价意见，及时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足，切实增强服务意识，改进工作作风，推进又快又好发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一、被调查对象
各二级学院（教学部）、各党政群机构和直属单位。
二、测评分类
1.校领导对各二级学院（教学部）、各党政群机构和直属单位进行测评；
2.教职员工对各党政群机构和直属单位进行测评；
3.学生对部分党政群机构和直属单位、马克思主义学院、国际教育学院、体育教学部以及所在二级学院进行测评。
三、工作安排 
满意度调查一般每年开展两次，上半年和下半年各一次，由考核办组织相关单位具体实施。
参与调查问卷填写的教职员工数，原则上不少于在岗在编教职员工总数的50%。参与调查问卷填写的学生数，原则上不少于各二级学院学生总数的10%。
四、调查内容 
围绕学校中心任务和被调查对象工作实际，重点测评服务态度、政策（技术）水平、办事效率、廉洁自律、政务公开等五个方面。具体如下：
服务态度：工作人员是否耐心细致，不推诿拖延。是否使用礼貌用语，是否热情周到的接待服务对象，对于非本岗位的疑难问题是否给与必要的指引；
政策（技术）水平：工作人员对相关规章制度、工作程序、办事流程是否熟悉，能否为服务对象提供精准有效的专业化建议；
办事效率：工作人员能否及时高效为服务对象解决问题，对未及时办理的工作能否给予合理的解释并得到教职员工认可；
廉洁自律：工作人员能否遵守廉洁自律准则，克己奉公，规范履职。服务过程中是否存在吃拿卡要的行为。
政务公开：能否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地处理与服务对象切身利益有关的事务，保障教职工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。
测评等级分为满意、基本满意和不满意3个层次（满意折算为90分，基本满意折算为80分，不满意折算为60分）。
五、计分方式
1.百分制计算，总分为100分；
2.校领导测评满意度占50%（其中正校级领导占20%，副校级领导及党委委员占30%）；与学生有直接关联的，教职员工和学生测评满意度各占25%；与学生无直接关联的，教职员工测评满意度占50%；各二级学院（教学部），学生测评满意度占50%。
六、结果运用 
[bookmark: _GoBack]满意度调查结果为我校民主决策和实施奖惩的重要依据。相关结果将作为年度工作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按比例折算计入综合管理考核得分中。对调查中反映出的问题，考核办将及时反馈给责任部门（单位）。相关责任部门（单位）要制定整改计划，按期整改到位。

